石林县环保局关于对

《石林石材生产流程改造项目》环境影响评价文件拟审批情况的公示
根据建设项目环境影响评价审批程序及信息公开要求，经审议，我局拟对以下项目作出审批意见，现将有关情况予以公示。

联系电话：0871-67798412,0871-68226553（省投资项目审批服务中心受理窗口）

传真：0871-67798412

通讯地址：石林县天奇路1号

邮编：652200

	序号
	项目名称
	建设地点
	建设单位
	环评机构
	项目概况
	主要环境影响及预防或者减轻不良环境影响的对策和措施

	1
	石林石材生产流程改造项目
	石林县鹿阜街道办所卜所村
	石林石材有限公司
	遵义天力环境工程有限责任公司
	本次改扩建内容为：新增石材加工机械四立柱4台，门式起重机1台，630千伏变压器1台，拉运石浆车辆1台，合力叉车2台，新装悬臂吊5台，红外线板桥切机2台，数控全自动抛光机1台，扩建车间厂房960m2，新建容积540m3循环水池，新建生产部办公楼1栋，新增堆放场地3000m2，生产车间扩建及屋顶、地面改造、水沟、线路排放改造，浆塘坝埂加固，项目改扩建后增加年产石板材14万m2。建成后项目每年生产石板材54万m2，各类异形石8000件。
	主要环境影响：1、废气2、废水3、固废4、噪声

对应措施：1、物料堆场采用洒水降尘。生产厂房采用湿法除尘、厂房阻隔等措施，确保排放废气符合GB16297-1996《大气污染物综合排放标准》二级标准中无组织排放监控浓度限值；厨房安装油烟净化装置，排放油烟需符合《饮食业油烟排放标准》（GB18483-2001）；2、设置容积不少于46m3的雨水收集池，晴天回用于场地洒水降尘；食堂含油废水经隔油池处理后，与其他生活污水一起进入沉淀池处理达到相关标准后，回用于项目内绿化和洒水降尘；生产废水经三级沉淀池收集处理后由预设的循环水泵、管道抽出循环使用于生产；项目废水均不外排。3、生活垃圾委托环卫部门清运处理，旱厕垃圾委托当地农户清运，沉淀池底浆及边角废料运输至石林石材有限公司大波落黑高石头大理石矿采空区回填。4、选用低噪设备，确保场界噪声达GB12348-2008《工业企业厂界环境噪声排放标准》执行2类、4a类标准。                                                                                              


